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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关于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雷霆行动”

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地区管委会、办事处，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市属相关委、办、局（总公司）：

根据市政府、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2009年2月13日至3月25日，中央国家机关、市属相关部门以及各区县、各地区在全市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雷霆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亲自部署亲自检查。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雷霆行动”，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常务副市长吉林、副市长黄卫亲自批阅行动方案；市委常委、副市长蔡赴朝，副市长刘敬民、黄卫等领导先后5次率队检查区县工作落实情况。市“雷霆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组织9个检查组，对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各区县进行60余次督查。各区县（地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共主持召开 “雷霆行动”部署会议50余次，亲自带队检查社会单位300余家。
（二）中央国家机关积极参与，全面开展自查自改。中央国家机关综治办及时召开“雷霆行动”工作部署会，制定印发具体整治方案。期间，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在京单位共召开部署会议30余次，实施专项检查90余次，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600余件。如公安部组织机关干警进行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举办消防安全宣传展览活动，重新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外交部组织检查25家直属单位、3处施工现场、5处住宅区，自查自改消防安全问题200余件；环境保护部投资20万元全面检测、维修消防设施，新增、更换灭火器300余具；铁道部多次检查办公楼重点部位和新建调度大楼施工现场，投入100万元在地下场所加装消防设施。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农业部、安全部、审计署、安监总局、广电总局、旅游局、林业局等都及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办公区、直属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监管，狠抓行业系统治理。“雷霆行动”期间，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消防安全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积极组织行业、系统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治理，共召开行业、系统工作部署及培训会议300余次，检查单位2万余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3000余件，责令90家单位停业整改。如安监部门将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灭火器材、消防设施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检查的重要内容，解决消防安全问题500余件；民防、建设部门组织排查地下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依法责令219处地下空间限期整改火灾隐患，78处停止使用；工商部门依法取缔消防部门移交的13家无照经营单位。商务、文化、教育、文物、卫生、旅游、广电等部门和铁路、机场均成立检查组深入系统督导检查。

（四）基层乡镇街道广泛动员，掀起强大整治声势。全市各乡镇、街道组织发动辖区社会单位广泛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共召开动员部署会议400余次，组织检查、自查单位69808家，发现并解决消防安全问题1万余件。如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对簋街餐饮一条街进行集中整治，组织拆除4家餐饮场所违章搭建的临时宿舍，搬离住宿员工230余人；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组织辖区91家酒吧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灭火疏散预案，实行消防工作统一部署、规范管理；朝阳区43个乡镇、街道集中开展高层建筑和公众聚集场所重点整治；海淀区29个乡镇、街道组织普查单位1万余家，发现并解决消防安全问题2000余件；丰台区方庄街道出资1万元购置200具家用灭火器，配发到弱势群体家中；通州区台湖镇整治7处非法储存经营废机油、柴油的出租房屋，收缴全部油桶等等；房山区24个街道、乡镇抽调人员组成63个检查组，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五）全市消防部门重拳出击，全警动员严格执法。全市公安消防机构“雷霆行动”期间全部停休，组织200多个检查执法组，结合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及地下建筑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期间，共出动警力1.6万余人次，深入行业、系统和乡镇、街道指导工作400余次，检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一般单位23000家，填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2077份，实施处罚2543起，罚款681万元，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万余件。同时，公安派出所共出动警力4万余人次，检查一般单位6万余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2万余件。
二、主要成效
（一）消除一批突出火灾隐患。“雷霆行动”期间，全市共发现并消除消防设施损坏或设置不足、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堵塞、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间距不符合要求、装修材料防火性能不合格、违章设置集体宿舍等方面火灾隐患41116件；拆除违章建筑150处，面积15319平方米；清理不符合要求使用的地下空间129处，面积27556平方米；清理不合格出租房屋1962间；打通消防车通道291条。如崇文区政府组织综治、法院、监察、房管、民防、消防等部门，将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金鱼池小区地下室130家租户全部搬离；丰台消防支队联合街道、派出所，查封西罗园小区8号、15号楼地下室70余间存在火灾隐患的出租房屋；石景山区政府将35家利用彩钢板违章搭建宿舍等的人员密集场所列为重点整治项目，组织安监、公安、工商、建设、商务、城管等部门实施综合治理，现已经改建或拆除20家；朝阳、大兴消防支队联合工商、规划、建设、城管等部门，依法取缔或拆除34家火灾隐患突出的无照经营、违法建设单位。
（二）关停一批严重隐患单位。“雷霆行动”期间，针对严重影响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隐患单位，按照公安部“六个一律”工作要求，共计依法责令374家单位停产停业、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其中丰台区98家，朝阳区68家，东城区30家，海淀区30家，大兴区19家，崇文区13家，石景山区12家，通州区12家，怀柔区12家，西城区11家，昌平区10家，顺义区8家，宣武区7家，房山区7家，延庆县6家，平谷区4家，燕山地区2家，密云县1家。 

（三）拘留一批违法违章人员。“雷霆行动”期间，各区县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依法行政拘留49名严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人员。其中朝阳区公安分局依法拘留31名“黑旅馆”、“黑网吧”经营者；大兴区公安分局依法拘留6名“黑网吧”、“黑旅馆”经营者；东城区公安分局依法拘留3名违章经营出租房屋业主；宣武区公安分局依法拘留2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经营者；房山区公安分局依法拘留1名黑网吧经营者；延庆县公安局依法拘留1名违章运输液化石油气并导致爆炸事故的肇事者。
（四）曝光一批违法违章行为。“雷霆行动”期间，新闻媒体共曝光突出火灾隐患或违法违章行为60余起，刊发和播出稿件383篇、信息960条、专题节目170期，楼宇电视、户外视频播放消防安全提示65万条（次）。例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浪网、新华网等新闻媒体对西城区督促整改全国“两会”代表住地隐患、崇文区清除金鱼池小区地下室130家租户、海淀区责令６家单位整改消防隐患、丰台区责令7家娱乐场所停业整改、通州区“二人转”剧团违规室内燃放烟花遭重罚等进行曝光。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雷霆行动”虽然取得明显效果，但当前首都仍存在一些消防安全薄弱问题，如施工现场违章用火用电，消防安全制度不落实；公众聚集场所违章使用可燃材料装修；地下空间消防安全条件不足作为经营和住宿场所；高层建筑消防管理不善影响灭火救援行动；违法建设及非法经营导致衍生火灾隐患；社区及平房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不强，消防车通道不畅，弱势群体消防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外来务工人员消防安全整体素质不高等等。下一步，各区县、各部门、各系统应在全面深入总结“雷霆行动”基础上，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消防安全保卫，继续狠抓“五个强化”：
（一）强化落实责任。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平安北京”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建立健全政府及部门领导逐级消防安全责任考核及政绩考评机制，督促落实属地及部门监管责任，同时进一步强化乡镇、街道以及居民、村民委员会消防工作责任。另外，广泛开展社会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培训，强化单位消防主体责任，提升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二）强化部门联动。消防部门要加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消防安全情况信息，特别是将因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带来的衍生火灾隐患移送相关部门查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文物、民防、商务、民航、铁路等部门要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建设部门要对施工现场和建筑材料、临时建筑实施专项整治；质监、工商部门要加强消防产品和装修材料监管和整治；安监部门要会同消防部门加强督导检查，依法查处火灾隐患。

（三）强化消防宣传。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新《消防法》，深入开展“祝你平安——百场消防宣传进万家”公益宣传活动，形成强大消防宣传攻势；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普及新《消防法》，利用户外视频、室内电视、宣传栏开展“三提示”消防宣传；要在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单位及市民消防安全综合素质。

（四）强化隐患整治。要按照公安部工作部署，以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高层和地下建筑、社区消防车通道、校园及周边等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为切入点，整体推进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工作职责，分解工作任务，建立健全基础工作台账，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效果实。针对排查发现的重大及突出火灾隐患，分级分类实施政府挂账督办，并对多年积攒的“老大难”火灾隐患实施重点整治，逐步督促整改。
（五）强化基础建设。要结合落实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消防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推进消防站、消防装备、消防水源、消防通讯、消防道路、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等基础建设，提高城乡整体火灾防控能力。同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及灭火救援实际，加强消防官兵个人防护装备配备，确保安全有效处置火灾和突发事件。
特此通报。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
主题词：消防　隐患整治　雷霆行动　通报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政法委、公安部消防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各公安分县局、专业公安局（处）。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2009年4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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